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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参考BS EN 203《燃气式公共饮食业设备》，与EN 203:2005的一致性程度

为非等效。

本标准为与GB 16914-2003《燃气燃烧器具安全技术条件》保持一致，附录B中给出了本标准支持

GB 16914-2003基本要求的条款对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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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燃气燃烧器具通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商用燃气燃烧器具（以下简称燃具）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型号，结构和材料，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警示和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燃气为能源的用来制备食物和饮品的专用烹饪及相关燃具。

本标准所指燃气为符合GB/T 13611规定的燃气。

本标准包含燃具是指燃烧使用空气来源和燃烧产物排放均在室内的燃具。例如：

——单个灶眼额定热负荷不大于 60kW的中餐燃气炒菜灶；

——单个灶眼额定热负荷不大于 80kW、锅的公称直径不小于 600mm的炊用燃气大锅灶；

——额定热负荷不大于 80kW、蒸腔蒸汽压力不大于 500Pa的燃气蒸箱；

——额定热负荷小于 100kW常压固定式沸水器。

——燃气平头炉；

——燃气炸炉；

——燃气扒炉；

——燃气烤箱；

——燃气烧烤炉；

——燃气蒸烤箱；

——燃气面火炉；

——燃气煮食炉

——燃气蒸汽发生炉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8.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2部分：按极限质量（LQ）检索的孤立批检验抽样方案

GB/T 3768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采用包络测量表面的简易法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7306(所有部分)  55°密封管螺纹

GB/T 7307  55゜非密封管螺纹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3306  标牌

GB/T 13611  城镇燃气分类和基本特性

GB/T 16411  家用燃气用具通用试验方法

GB 16914-2003  燃气燃烧器具安全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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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T 30 热电式燃具熄火保护装置

CJ/T 180  家用手动燃气阀门

CJ/T 197  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CJ/T 346  家用燃具自动截止阀

CJ/T 421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电子控制器

CJ/T 393 家用燃气器具旋塞阀总成

CJ/T 398  家用燃气用具电子式燃气与空气比例调节装置

3　术语与定义

CJ/T28、CJ/T187、CJ/T392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燃气平头炉 

    由一个或多个开放式燃烧器组成，食物容器直接放在燃烧器产生的火焰上进行加热燃烧产物直接

排放到大气中的燃具。

3.2　

    燃气炸炉

    配备一个或多个容器，将食物浸在容器中的炸油内烹制，炸油是由一个或多个燃烧器进行加热的

燃具。

3.3　

    燃气扒炉

    由可与食物接触的发热表面及位于其下方的燃烧器所组成的燃具。

3.4　

    燃气烧烤炉

    把食物暴露在辐射热中进行烘烤的燃具，此辐射热由燃烧器直接烘烤位于其上面的火山石产生。

3.5　

    蒸汽发生炉 steam generator

 在多功能烤箱和蒸箱内，提供蒸汽用来蒸食物的设备。

3.6　

熄火保护装置 flame failure device

安装在燃具上，在火焰意外熄灭时能够自动切断燃气供应的装置。

[术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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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一级烟道 primary flue

燃具本体结构上的一段连续烟道，可直接与外部排烟系统烟道连接排烟，也可通过集中排烟系统

排烟。

[CJ/T 28-2013,定义3.2]

3.8　

基准状态 standard conditions

温度为15℃，绝对压力为101.3kPa条件下的干燥燃气状态。

[GB/T 16411-2008,定义3.1]

3.9　

冷态 cold state

是指在使燃具正常运行，燃气供应正常后，停止运行，待冷却至接近室温后的状态。

[CJ/T 392-2012,定义3.3]

3.10　

自动燃烧器控制系统 automatic burner control system

由可编程控制装置或非可编程控制装置和火焰检测装置的全部元件组成，能实现发出控制命令、

控制起动顺序、监测燃烧器运行和产生受控关闭的控制系统，自动燃烧器控制系统的各种功能可以设

计在一个或多个控制模块内。

[CJ/T 421-2013,定义3.1.1]

3.11　

非易失锁定  non-volatile lockout

一种系统的安全关闭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只能由手动复位来实现重新启动。

3.12　

易失锁定  volatile lockout

一种系统的安全关闭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停电后恢复供电也可以使设备重新启动。

4　分类和型号

4.1　分类

4.1.1　按使用燃气种类可分为：人工煤气燃具，代号 R；天然气燃具，代号 T；液化石油气燃具，代

号 Y。

4.1.2　按空气供应方式可分为：鼓风预混式，代号 Y；鼓风扩散式，代号 K；引射大气式，代号 D。

4.1.3　按功能分为：

——中餐燃气炒菜灶，代号 ZC；

——用燃气大锅灶,代号 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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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蒸箱,代号 ZX；

——燃气煲仔炉，代号 BL；

——燃气炸炉，代号 ZL；

——燃气扒炉，代号 PL；

——燃气烤箱，代号 KX；

——燃气烧烤炉，代号 SKL；

——燃气蒸烤箱，代号 ZKL；

——燃气面火炉，代号 ML；

——燃气煮食炉，代号 SL。

4.2　型号

4.2.1　型号编制

                                           产品特征或序号（由制造厂自行编制）

                                           主火额定热负荷/总额定热负荷（单位kW，取整）

 

火眼数量（不涉及的可省略）

                                           空气供应方式

                                           燃气种类

燃具功能代号

  

4.2.2　示例

额定热负荷35kW、引射大气天然气A型蒸箱型号表示为：ZXTD35-A。

5　结构、材料

5.1　通用结构

5.1.1　一般要求

5.1.1.1　燃具结构应安全、坚固、耐用，并保证燃具在正常运输、安装、操作时不应有损坏或变形。

5.1.1.2　燃具在正常使用和维护时应稳定，不应移动、倾斜、翻倒。

5.1.1.3　燃具应易于清扫和维修，不应有滞留食物的凹陷或死角，可触及的部位表面应光滑。

5.1.1.4　可运动零部件动作应准确、灵活。

5.1.1.5　燃具部件间采用螺钉、螺母、铆钉等方式的连接应牢固，使用中不应松动。

5.1.1.6　维护、保养时需要拆卸的部件，应进行专门设计，以保证正确、容易、安全地装回，应能使

用普通工具装卸。

5.1.1.7　应能使操作者了解到所有燃烧器着火情况，可以是看得见的，也可以是火焰指示装置。

5.1.1.8　燃具不应设计成有放置燃气钢瓶的空间。

5.1.1.9　应不能意外地打开排放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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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0　燃气系统的设计应保证燃具出厂后不能对其额定热负荷进行更改；

5.1.1.11　具有以下结构的燃具应安装熄火保护装置：

——密闭燃烧室；

——自动点火或远程控制点火；

——热负荷大于 18kW。

5.1.2　燃气进气管

5.1.2.1　燃气进气管应设在不易受腐蚀和过热的位置，并固定在燃具本体上。

5.1.2.2　燃具进气管与供气管间应采用螺纹连接，螺纹应符合 GB/T 7306或 GB/T 7307的规定；采用

非密封螺纹连接时应保证接口端面平整。

5.1.2.3　燃具进气管连接处应设在能方便连接的位置，且距地面净高宜大于 200mm。

5.1.3　燃气通路和燃烧系统的密封性

5.1.3.1　燃气通路密封性

a) 用于安装零部件的螺钉孔、螺栓孔等不应开在燃气通路上；除测量孔外，其它用途孔和燃气

通路之间的壁厚应大于等于 1 mm。

b) 日常维修时必须拆装的燃气通路上的部件和组装件，应采用机械方式密封。例如金属与金属

连接、O形圈。而不应使用像密封液、密封膏或密封带这类连接化合物。

c) 对于永久性装配，可采用密封剂，密封剂在所规定的操作条件下应保持有效密封。

d) 燃气管路中不应使用熔点低于 450℃的焊接连接方式。

5.1.3.2　燃烧系统的密封性

排烟系统应密封，不应有烟气从排烟口以外地方泄漏到安装燃具的房间内。

5.1.3.3　空气供应和排烟系统

5.1.3.4　空气供应系统应保证在运行和维护时，不发生堵塞和非正常调节。

5.1.3.5　使用风机供应空气时，风机应位于不易受腐蚀、过热，易保养、清洁之处，风机应安装稳固，

工作时不应发生滑动，风机转动部件应装有防护网或保护罩。

5.1.3.6　燃烧器调风装置的旋钮或手柄应设置在便于操作的部位，应坚固耐用，操作简便，易于调节，

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不应自行滑动，应清晰地标出开、关位置及调节方向。

5.1.3.7　单火眼燃烧器额定热负荷大于等于 18kW燃具应具备一级烟道。

5.1.3.8　一级烟道应凸出燃具本体。烟气出口朝向不应面向操作者和周围物体。

5.1.3.9　燃具排烟系统应具备防止堵塞的保护措施。

5.1.3.10　使用风机排放燃烧产物时，风机应能承受燃烧产物带来的腐蚀和温度影响。

5.1.3.11　鼓风式燃具宜设置气流监控装置：

     在每次风机启动前，应检测是否有模拟空气流。应通过下列方法之一来检测进气状态：

a) 对于不带燃气/空气比例控制的燃具，连续监测进气流量或排气流量。

b) 带有满足 CJ/T398或相应国家标准要求的燃气空气比例调节装置。

5.1.4　电气系统

5.1.4.1　燃具在正常使用状态时，水不应浸到带电部位，也不应由外部软线连接处浸入到器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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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　点火器高压带电部件与非带电金属部件之间的距离应大于点火电极之间的距离，点火操作时

不应发生漏电，手可能接触的高压带电部位应进行良好的绝缘。

5.1.4.3　点火电极导线应尽量缩短并加以固定，必要处应采取绝缘、隔热等措施。

5.1.4.4　装在燃具外壳上的电源开关应采取防水措施，安装部位防护等级应为 IPX4。

5.2　燃气管路零部件

5.2.1　一般要求

5.2.1.1　零部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要求。没有标准的，零部件应进行试验，以保证使用时充分安全

的正确运行；

5.2.1.2　禁止使用含有水银的零部件；

5.2.1.3　控制装置和调节装置失灵不应影响安全装置的关闭功能。

5.2.2　燃气流量控制器和关闭装置

5.2.2.1　关闭装置

a) 关闭装置的操作可以是手动或自动控制；

b) 手动控制器应满足 CJ/T 393或 CJ/T 180的要求；

c) 自动关闭装置应满足 CJ/T 346的要求。安装自动关闭装置的燃具，每个主燃气源应以串联方

式设置两个可以关闭的自动阀，一个阀门至少是 C级，另一个可以是 D或 J级；或 1个自动

关闭装置，1个手动关闭装置。

d) 直接点燃主燃烧器时，应保证先点火后开阀。

5.2.2.2　控制旋钮

a) 由转动控制流量的控制器，应设计成反时针方向打开；

b) 有多个控制器旋钮，应能清楚的区别开；

c) 旋塞控制器，在关闭位置应有自锁装置，应使用限位装置限制旋塞行程的超位，小流量位置

应位于全开位置之后或全开和关闭位置之间；

d) 间接控制器（触摸、气动、压力）旋钮，应不使用工具即可进行方便调节。应设置一较为明

显旋钮，使得在一个简单地手控动作后的 1s内能完成切断燃气供应；

e) 触摸型控制器，应保证由两个有区别的手控动作来完成对第一个燃烧器进行起始点火程序。

5.2.3　辅助设备

5.2.3.1　点火装置

电点火装置的两个点火电极之间的间距、电极与点火燃烧器之间、点火燃烧器与主火燃烧器火孔

之间的相对位置应该准确固定，在正常使用状态下不应移动。

5.2.3.2　熄火保护装置

5.2.3.2.1　概述

a) 熄火保护装置火焰探测器可以使用在长明火或交叉点火燃烧器上，点火燃烧器供气阀门与主

火燃烧器供气阀门应为连锁式设计，在点火燃烧器未点燃时，主火燃烧器不应通燃气；

b) 在常明火熄灭时，应同步关闭常明火和主火燃烧器供气阀门；

c) 热电式熄火保护装置仅能用于长明火或交叉点火燃烧器。

5.2.3.2.2　热电式熄火保护装置

a) 热电式熄火保护装置应满足 CJ/T 3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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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热电式熄火保护装置产生火焰意外熄灭、火焰探测器本身或连接故障时，应引发非易失锁定。

5.2.3.2.3　自动燃烧控制系统

a) 自动燃烧控制系统应满足 CJ/T 421要求；

b) 自动燃烧器控制系统在点火不成功时，应导致再点火或再启动或易失锁定。

c) 如果再点火或再启动时，在点火安全时间结束后，主燃烧器仍未点燃时，控制系统应引发易

失锁定。

d) 自动燃烧器控制系统应具有外部故障开机自检和运行自检功能。

5.2.3.3　燃气稳压器

5.2.3.3.1　使用管道供气的燃具宜安装燃气稳压器。

5.2.3.4　调节与过热保护装置

5.2.3.4.1　机械式调节与过热保护装置应满足 CJ/T 393要求；

5.2.3.4.2　在任意条件下，过热保护装置的动作具有优先性；

5.2.3.4.3　检测系统任一故障不能影响燃具安全。

5.2.3.5　压力测试部位

燃具宜尽可能靠近喷嘴设置燃气压力测压点，确保能测量进气压力。测压管外径为 mm，有
0

5.00.9 


效长度大于等于10 mm，最小部位孔径小于等于1 mm。测压孔不应影响气路的密封性。

5.2.4　燃烧器

5.2.4.1　火孔部分应是不可调的。

5.2.4.2　喷嘴应有不能消除的识别方式，以防混淆，最好用毫米的百分之一表示其直径。

5.2.4.3　可变截口的喷嘴不应在主燃烧器上使用。允许使用固定终端截口的双燃气喷嘴。

5.2.4.4　应能更换喷嘴，而无需断开连接的燃具。燃烧器应是可接近的而无需对燃具作主要的拆卸。

如果燃烧器是可再拆卸的，应容易置于正确的固定位置。

5.2.4.5　如果燃烧器设有一次通风调节门，应能用常用工具调节本装置，并应能在适当位置使得固定

调节门。

5.2.4.6　通风进口或调节门不应置于可能发生意外堵塞的地方；不应置于燃烧器引射管喉管，可能使

得燃气泄漏的位置。

5.2.4.7　如果通风调节门是固定不可调的，则被认为是没有。

5.2.5　气量预调装置

5.2.5.1　燃具可以使用燃气预调装置。

5.2.5.2　预调装置应容易操作，活动部件不应掉入燃气通道；

5.2.5.3　不应影响燃气通道气密性。

5.2.5.4　出厂后不允许调节。

5.3　特殊要求

5.3.1　食物溢出

5.3.1.1　燃具燃烧器设计或设置，应保证减少燃烧器出口火孔堵塞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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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燃具设计应避免溢出物注入燃具引至熄火、劣质燃烧或其他危险。

5.3.2　连接至可饮用水源的燃具

燃具连接至可饮用水源（暂时的或永久的）时，应在饮用水源与燃具之间设置防止回流的保护装

置，并满足国家相应标准要求。

5.4　材料

5.4.1　制造燃具的材料应能承受正常使用条件下的温度和荷载。

5.4.2　燃具不应使用含石棉成分的材料。

5.4.3　零部件材料的选用应根据该零部件的工作条件、制造工艺、质量要求以及经济合理性等因素综

合考虑。

5.4.4　与食品直接接触的部件及有可能接触的部件，应使用耐腐蚀、不污染食物、对人体无害的材料。

5.4.5　各零部件材料应附有生产单位的质量证明书，燃具制造单位应按质量证明书对材料进行验收，

必要时应进行复验。

5.4.6　接触燃气的密封材料与所用燃气的特性应相适应。

5.4.7　在起动和（或）燃具运行期间产生的冷凝水不应影响安全；

5.4.8　材料在预计设计年限内应耐腐蚀，特殊情况下产生的腐蚀影不影响燃具的安全。

6　要求

6.1　外观

燃具外壳应平整、光洁、易清洗，表面应无明显缺陷，标识明显、清晰。

6.2　密封性

燃气系统密封性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密封性要求

项    目 性    能 试验方法

从燃气入口到燃气阀门 泄漏量不应大于 0.14L/h（标准状态下，空气）。
燃气系统

从燃气入口到燃烧器火孔 外部应无可视泄漏。
7.3

6.3　热负荷准确度

热负荷准确度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热负荷准确度要求

项    目 性    能 试验方法

热负荷准确度
各燃烧器的实测折算热负荷与额定热负荷的偏差应在

±10%以内。
7.4.1

总热负荷准确度
具有两个燃烧器的燃具总实测折算热负荷不应小于单个

燃烧器实测折算热负荷之和的 90%，具有三个及以上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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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器的燃具不应小于 85%。

点火燃烧器热负荷准确度 不超过制造厂规定值。 7.4.3

6.4　燃烧工况

燃烧工况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燃烧工况要求

项    目 性    能 试验方法

火焰传递
点燃主火燃烧器一处火孔后，火焰应在 4s 内传遍所有

火孔，且应无爆燃。
7.5.1

火焰状态 清晰、均匀、无黄焰、无黑烟。 7.5.2

主火燃烧器火焰稳定性 无熄火、无回火、离焰火孔数不应超过总火孔数的

10%。

7.5.3

点火燃烧器火焰稳定性

无离焰、无回火、无熄火，在主火燃烧器点燃或熄灭时，

不应产生熄火现象。常明火点火燃烧器在 2-3燃气条件

下，应能保持点燃状态，主火燃烧器应被点燃，且不应

发生爆燃。

7.5.4

一级 ≤65

二级 ≤70运行噪声

/dB(A) 
三级 ≤80

7.5.5

熄火噪声/dB(A) ≤85 7.5.6

干烟气中 CO(α＝1)/% ≤0.10 7.5.7

不完全燃烧 ≤0.20 7.5.8.1特殊工况下

CO(α＝1)/% 离焰燃烧 ≤0.20 7.5.8.2

6.5　熄火保护装置

6.5.1　熄火保护装置应符合表 4的规定。

表 4　熄火保护装置要求                         单位为 s

项    目 性    能 试验方法

开阀持续时间 ≤45
热电偶方式

闭阀延迟时间 ≤60

7.6.1

点火安全时间 ≤10
其它方式

熄火安全时间 ≤5

7.6.2

6.5.2　熄火保护装置在 7.6.2条件下耐久试验后性能符合 6.5.1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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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点火率

燃具连续启动10次，应全部点燃主火燃烧器，且不应爆燃。试验方法见7.7。

6.7　燃气稳压器

6.7.1　稳压性能

对装有燃气稳压器的燃具，在7.8.1的试验条件下，其燃气流量与在额定压力下的燃气流量的偏差

不应超过±10%。

6.7.2　耐久性

在7.8.2的试验条件下，燃气稳压器在50000次耐久试验后，应符合6.7.1要求。

6.8　燃烧器过热

燃烧器的各个部件，在7.9条试验条件下，不应有明显外形变化。

本要求不适用于有辅助设备（例如导线或电缆）配备的或靠近的燃烧器。

6.9　预清扫

对于不具有长明火或交叉点火燃烧器的鼓风式燃具，在燃具每次运行时都应进行预清扫。在

7.10的试验条件下，燃具预清扫的排气量或持续时间应符合：

a)  预清扫空气能够均匀分布于燃烧室整个横断面的器具，清扫排气量不应少于整个燃烧室的容

积或在对应额定热输入的空气流量下持续不少于 5s，并不产生爆燃；

b)  其它类型的器具，清扫排气量不应少于3倍的燃烧室容积或持续10s，并不产生爆燃。

6.10　表面温升

表面温升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 5　表面温升要求                              单位为 K

项    目 温   升 试验方法

金属及其相同材料 ≤35
易接触部位（旋钮等）的表面

非金属材料 ≤45

金属及其类似材料 ≤80
壳体部位的表面

非金属材料 ≤95

阀门外壳的表面 ≤50

燃气接头的表面 ≤20

电点火器及导线的表面 ≤50

安装灶具地面面板的表面 ≤65

7.11

注：表面温升的基础温度为室温。

6.11　电气性能

电气性能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 6　电气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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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性    能 试验方法

标志和说明

标志和说明应包含下列内容：

——额定功率和电源性质符号；

——接地端子标识；

——电源插头和电源线等电气部件应有“CCC”认证标志；

——内部的接地线端子和电源软线插头的接地端应有永久性标志；

——直接使用交流电源的点火器应有明显的永久性标志。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

防护

为Ⅰ类器具时，防触电保护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用试验指检验外壳开孔时，试验指不应接触带电部件和转动部

件；

——变压器和导线应有附加绝缘。

耐潮湿 经受溅水试验 5min后符合电气强度要求。

电气强度

电气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电源插头 L端 （或 N端）与外壳之间在 1250V电压下，基本绝

缘应无击穿；

——电源插头 L端 （或 N端）与变压器外露硅钢片之间在 1750V电

压下，附加绝缘应无击穿；

——电源插头 L端 （或 N端）与插头外表面之间在 3000V电压下，

加强绝缘应无击穿。

内部布线

内部布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黄绿线只能作为接地线使用；

——不应与尖锐边缘接触；

——施加 50N的拉力，不应松动脱落。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电源线实际截面积大于等于 0.75mm2；

——电源线应采用 Y型或 Z型连接方式；

——不应与尖锐边缘接触；

——应有一根黄/绿芯线连接在接地端子和插头的接地触点之间；

——带有附加绝缘的电源线应采用橡胶或 PVC电缆；

——电源软线应为耐油性保护套电缆，不轻于普通氯丁橡胶或其他

等效的合成橡胶护套软线[指定牌号 GB/T5013.1中的 57号线]

。

外部导线用接线端子 施加 5N拉力进行拉扯试验，不应松脱和损坏。

接地措施

接地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风机及带电部件的外壳应有接地装置；

——接线端子对外壳接地电阻应小于 0.1Ω。

螺钉和连接

螺钉和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不应使用锌或铅等软材料制造的螺钉；

——应有装置确保带电部位的螺钉不松动。

爬电距离 带电部位与可能接触的金属部位之间，爬电距离应大于 4mm。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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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能源的合理利用

燃具的制造应保证能源合理利用。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条件

7.1.1　实验室条件

7.1.1.1　大气压力

实验室大气压力应在 86kPa～106kPa之间。

7.1.1.2　环境温度

一般情况下，实验室室温应为 20℃±15℃，在每次试验过程中波动应小于 5℃。室温测定方法是

在距燃具正前方、正左方和正右方各 1.0m 处，将温度计感温部分固定在与灶面等高位置，测量上述三

点的温度，取其平均值。

7.1.1.3　湿度

实验室的空气相对湿度不应大于 85%。

7.1.1.4　通风

实验室通风换气应良好，室内空气中一氧化碳含量应小于 0.002%，二氧化碳含量应小于 0.2%，在

换气良好的前提下无影响燃烧的气流。

7.1.1.5　电源

实验室使用的交流电源，电压波动范围在±2%以内。

7.1.2　试验用燃气

7.1.2.1　试验用燃气种类应符合 GB/T 13611规定的燃气。试验用燃气的种类和代号可按表 7的规定

采用。

表 7　试验用燃气的种类和代号

代                号 试  验  用  燃  气

0 基准气

1 黄焰界限气

2 回火界限气

3 离焰界限气

7.1.2.2　在进行燃具性能试验过程中，燃气的华白数变化不应大于±2%。

7.1.2.3　试验用燃气压力和代号应符合表 8的规定。

表 8　试验用燃气的压力和代号                           单位为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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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验 用 燃 气 压 力

代     号
人工煤气（3R、4R、5R、6R、

7R）

天然气（3T、4T、6T）

天然气

（10T、12T）

液化石油气

（19Y、20Y、22Y）

1（最高压力） 1500 3000 3300 6000

2（额定压力） 1000 2000 2800 5000

3（最低压力） 500 1000 2300 4000

注：对特殊气源，如果当地宣称的额定燃气供气压力与本表不符时，应使用当地宣称的额定燃气供气压力。

7.1.2.4　在海拔较高地区使用的燃具，应考虑海拔高度对实测热负荷的影响。

7.1.2.5　试验用气压力在试验开始时应控制在要求压力的±2%以内，试验过程中压力变化不应超过

±2%。

7.1.2.6　本标准使用的试验用燃气条件代号为：

试验用燃气种类代号-试验用燃气压力代号

示例：0-1 （表示：基准气-最高压力）

7.1.3　试验状态

空气量可调的燃具，试验开始时，应将空气调节器调节到适当开度，并且试验过程中不应再对其

进行调节；所有燃气阀门应开到最大。

7.1.4　试验系统和仪器

7.1.4.1　试验系统见图 1。

说明：

   1——燃气阀门；

2——燃气调压器；

3——燃气流量计；

4——压力表；

5——燃具；

6——温度计；

7——水阀门；

8——水阀门；

9——增压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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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验系统

7.1.4.2　试验用仪器按表 9规定采用，也可采用具有同等可靠性和精度的仪器。

7.1.4.3　所用仪器应按有关规定校准或检定。

表 9　试验用仪器

测试项目 名  称 规格或范围 精度或最小刻度

环境温度 温度计 0℃～50℃ 0.5 ℃

燃气温度 水银温度计 0℃～50℃ 0.5 ℃
温度

表面温度
热电温度计或

热电偶温度计
0℃～200℃ 0.5 ℃

湿度 湿度计 0RH -100％RH 1％RH

大气压力

动槽式水银气压计

定槽式水银气压计

盒式气压计

81kPa～107kPa 0.1kPa
压力

燃气压力 U 型压力计或压力表 0Pa～16000Pa 10 Pa

0m3/h～2.0 m3/h

0m3/h～6.0 m3/h

0m3/h～10 m3/h
流量 燃气流量 气体流量计

0m3/h～20 m3/h

最小刻度 0.1 L；

精度：湿式流量计 1.0 级，

      干式流量计 1.5 级

密封性 气体检漏仪 0mL/h～250mL/h 0.1mL/h

CO 含量 CO 分析仪 0～0.2%

(1)≤±5%

(2)测量值的最大波动值≤4%

(3)反应时间≤10s

CO2 含量 CO2分析仪 0～25% ±5%的测量值

烟气分析

或 O2 含量 O2分析仪 0～21% ±1%

燃气成分 色谱仪 —— ——

燃气相对密度 燃气相对密度仪 —— ——燃气分析
或

燃气热值 热量计 —— 修正因子 0.99～1.01

时 间 秒表 —— 0.1s

噪 声 声级计 40dB～120 dB 0.5 dB

气体流速 风速仪 0 m/s～15m/s 0.1m/s

力 推拉型指针试测力计 0 N -100 N 0.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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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外观检查

目测燃具检查是否符合6.1的规定。

7.3　气密性试验

燃气系统密封性试验步骤如下：

a) 关闭被测燃气阀门，打开燃气通路上其余所有阀门，燃气入口通入压力为 15kPa的空气，稳

定 1min后，用连接在燃气入口的检漏仪检测泄漏量，并换算成标准状态，检查是否符合

6.2的规定。燃气通路上的阀门应逐道进行检测，并联阀门作为同一道阀门进行检测；

b) 使用 0-1燃气点燃全部燃烧器，用检漏液检查燃气入口至燃烧器火孔前各部位，检查是否符

合 6.2的规定。

7.4　热负荷准确度试验

7.4.1　热负荷准确度

按图1连接测试系统，在点燃燃具前使燃具气路上的旋塞、燃气调节装置处于最大通气状态，使用

0-2气，当热负荷达到稳定状态后，用气体流量计测量燃气流量，气体流量计的指针运行一周以上，且

测定时间不少于1min。重复测试2次，读数误差小于2%时，按公式（1）计算基准状态下热负荷，检查

是否符合6.3的规定。

当使用湿式流量计测量时，应用公式(2)对燃气密度进行修正；用dh取代d。

     …………（1）
rg

gag

ga

ma
i d

d
t

ppp
pp
ppVHI 














273

288
3.1013.101

3.101
6.3

1

    ……………………（2）
ga

ssma
h pp

ppppdd





622.0)(

式中：

  ----基准状态条件下，燃具前燃气压力为额定压力时干燃气实测折算热流量的数值，单位是I
千瓦（kW）；

  ----基准状态条件下，基准干燃气的低位热值的数值，单位是兆焦每立方米(MJ／m3)；iH

  ----试验时试验气流量的数值，单位是立方米每小时(m3/h)；V

 ----试验时的大气压力的数值，单位是千帕(kPa)；ap

 ----试验时通过燃气流量计的试验气压力的数值，单位是千帕(kPa)；mp

电压 交流电压表 —— 1.0 级

电气强度 电气强度试验仪 —— ——
电气安全

接地电阻 接地电阻测试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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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时燃具前试验气压力的数值，单位是千帕(kPa)；   gp

 ----试验时通过燃气流量计的试验气温度的数值，单位是摄氏度(℃)；gt

----干试验气的相对密度的数值； d

----基准气的相对密度的数值；rd

----湿试验气的相对密度的数值；（使用湿式流量计时用 代替式（1）中的 ）；hd hd d

  0.622----理想状态下水蒸汽的相对密度。

----在温度为 时饱和水蒸汽的压力的数值, 单位是千帕(kPa)；sp gt

注：饱和水蒸汽的压力 与温度 的对应值见GB/T 12206-2006表B.1。sP gt

7.4.2　总热负荷准确度

点燃全部燃烧器，按照 7.4.1 计算方法计算出总实测折算热负荷和各燃烧器实测折算热负荷，按式

（3）计算出总实测折算热负荷与各燃烧器实测折算热负荷之和的百分比值，检查是否符合 6.3 的规定。

.....................................(3)

%100
 iI
Ib

式中：

——总实测折算热负荷的百分比值，单位为百分比（%）；b

——总实测折算热负荷，单位为千瓦（kW）；I

——每个燃烧器的实测折算热负荷，单位为千瓦（kW）。iI

7.4.3　点火燃烧器热负荷

采用7.4.1方法，测量点火燃烧器热负荷检查是否符合6.3的规定。

7.5　燃烧工况试验

7.5.1　火焰传递试验

使用3-2燃气，点燃主火燃烧器一处火孔，检查是否符合6.4的规定。

7.5.2　火焰状态试验

7.5.2.1　火焰均匀性

使用0-2燃气，燃烧15min后，目测，检查是否符合6.4的规定。

7.5.2.2　黄焰

使用1-1燃气，燃烧15min后，目测，检查是否符合6.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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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3　黑烟

使用1-1燃气，燃烧稳定后，目测，检查是否符合6.4的规定。

7.5.3　主火燃烧器火焰稳定性试验

7.5.3.1　熄火

使用3-3燃气和3-1燃气，分别点燃主火燃烧器燃烧15s后,目测，检查是否符合6.4的规定。

7.5.3.2　回火

使用2-3燃气，燃烧20min后，目测，检查是否符合6.4的规定。

7.5.3.3　离焰

使用3-1燃气，冷态点燃主火燃烧器15s后，目测，检查是否符合6.4的规定。

7.5.4　点火燃烧器火焰稳定性试验

试验步骤如下：

a) 使用 3-3燃气和 3-1燃气，分别点燃常明火点火燃烧器燃烧 15s,目测，检查是否符合 6.4的

规定；使用 2-3燃气，点燃常明火点火燃烧器燃烧 15min后，目测，检查是否符合 6.4的规

定；使用 3-1燃气，冷态点燃常明火点火燃烧器 15s后，目测，检查是否符合 6.4的规定。

b) 连续开关主火燃烧器 10次，检测常明火点火燃烧器是否符合 6.4的规定。

c) 使用 2-3燃气，观察常明火点火燃烧器，应保持点燃状态，打开主火燃烧器，检查有无爆燃

现象。

7.5.5　运行噪声试验

使用0-1燃气，点燃全部燃烧器15min后，在带锅运行情况下用声级计A挡在距燃具正面水平距离

1m与燃烧器等高处检测，读取最大值为运行噪声，检查是否符合6.4的规定。

注：如果环境本底噪声大于40dB（A）或比燃具测试噪声低10dB（A）以下，应按GB/T 3768有关规定修正。

7.5.6　熄火噪声试验

使用0-2燃气，点燃全部燃烧器15min后，在带锅运行情况下快速关闭各燃烧器，在距燃具正面水

平距离1m与燃烧器等高处，采用声级计的快速档分别检验各燃烧器的熄火噪声，有熄火噪声时应为测

定的最大值加5dB（A）作为熄火噪声。若熄火无爆鸣声时应为无熄火噪声。

7.5.7　干烟气中 CO(α＝１)试验

7.5.7.1　使用 0-2燃气，在燃气额定压力下运行 15min后，用取样器均匀取样，测量燃烧产物中的

CO和 CO2或 O2含量，在抽取烟气样的同时应测定室内空气中的 CO含量。用公式（4）或公式(5)计算

计算烟气中 CO（α＝1）的含量。

7.5.7.2　取样器可按图 2或图 3加工，特殊结构的燃具采用的取样器要保证取样均匀。

7.5.7.3　对于无一级烟道的燃具，取样罩见图 4，取样方式见图 5，对于有一级烟道的燃具，在距烟

道口 100mm处的中心位置取样检测，取样时要有代表性。取样方式见图 6。

7.5.7.4　计算

测定烟气中的一氧化碳和氧的含量，按式（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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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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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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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试验中能确定气体组分时，测定烟气中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含量，按式（5）计算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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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
m

m

CO
CO CO

CO   

  式中：

   ----过剩空气系数 等于 1时，干烟气样中一氧化碳含量的数值，体积分数（%）；
1CO 

  ----干烟气样中一氧化碳含量的数值，体积分数（%）； mCO

   ----供气口周围干空气中的氧含量的数值，体积分数（%）； aO2

           （新鲜空气中 =20.9%） aO2

  ----干烟气中氧含量的数值，体积分数（%）；             mO2

 ----过剩空气系数 等于 1时，干烟气样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计算的数值，体积分数（%）； NCO2


----干烟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测定的数值，体积分数（%）。 mCO2

      注 1： 式（4）的使用条件是，烟气中氧的含量小于 14%；

  注 2： 的数值按实际燃气的理论烟气量计算或参照 GB/T 13611。 NCO2

7.5.8　特殊燃烧工况时 CO含量试验

7.5.8.1　不完全燃烧

    使用不完全燃烧界限气代替基准气，检查是否符合6.4的规定。

7.5.8.2　离焰燃烧

    使用离焰界限气代替不完全燃烧界限气，检查是否符合6.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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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不锈钢材料AISI 304L (Z 2CN 18/10)

L、L1 随烟气出口位置而定

h 随取样高度而定

A 不锈钢管，外径12 mm

B 不锈钢管，外径8 mm

1  15 mm节距

图 2　  烟气取样器 1

标注尺寸单位为mm。

A

A

B

B
15 155

1

4?
φ
2.
5 A-A B-B

4?
φ2.5

φ
10

1

35+L

注：L——根据需要确定的长度。

图 3　烟气取样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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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外筒；

2——蒸汽口；

3——内筒；

4——筒脚；

5——检验用锅。

图 4　烟气取样罩 

说明：

1——取样器；

2——取样罩。

图 5　无一级烟道的燃具取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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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取样器； 

2——一级烟道。

图 6　有一级烟道的燃具取样方式

7.6　熄火保护装置试验

7.6.1　热电式熄火保护装置

7.6.1.1　开阀持续时间试验：使用 0-2燃气，冷态点燃燃烧器，用秒表测定从点火开始到电磁阀开启

的时间，检查是否符合 6.5的规定。

7.6.1.2　闭阀延迟时间试验：使用 0-2燃气，燃具运行 20min后，关闭燃气阀门，熄灭所有火焰，用

秒表测定从火焰熄灭到电磁阀关闭的时间，检查是否符合 6.5的规定。

7.6.2　其他方式

7.6.2.1　点火安全时间试验：用秒表测定从点火器产生电火花到常明火点火燃烧器未被点燃，常明火

点火燃烧器阀门关闭的时间，检查是否符合 6.5的规定。

7.6.2.2　熄火安全时间试验：使用 0-2燃气，燃具在额定热负荷条件下运行 20min后，关闭燃气阀门，

熄灭所有火焰，用秒表测定从火焰熄灭到阀门关闭的时间，检查是否符合 6.5的规定。

7.6.3　耐久试验

热电式熄火保护装置应按照CJ/T30要求进行10000次耐久试验。其他方式火焰感应器耐久可参考

CJ/T30中相应内容进行。

7.7　点火率试验

试验步骤如下：

a) 使用 0-2燃气，使用直流电点火器的燃具将电压调到 0.7倍额定电压，使用交流电点火器的

燃具将电压调到 0.9倍额定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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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反复点火 10次，记录着火次数，检查是否符合 6.6的规定。

7.8　燃气稳压器试验

7.8.1　稳压性能

使用基准气，调整供气压力为：

——天然气和人工煤气：0.75倍额定压力、额定压力和最高压力；

——液化石油气：最低压力、额定压力和最高压力；

测试各压力条件下燃气流量，检查是否符合6.7的规定。

7.8.2　耐久性

a) 供给环境温度和制造商规定的最大压力的空气，燃气调压器前后各装一个快速关断阀，两个

阀交替开、关动作，10s一个循环，每次循环中，膜片达到极限状态并保持至少 5s。

b) 50 000次试验按下列情况分配：

——25 000次在制造商规定的最高工作温度并不低于60ºC；

——25 000次在制造商规定的最低工作温度并不高于0ºC。

试验后，检查是否符合6.7的规定。

7.9　燃烧器过热试验

对于几个相同燃烧器的燃具，仅对每个类型的一个燃烧器试验：

a) 试验使用相应回火极限燃气。

b) 如可能燃气是在喷嘴上有意地点燃（只要这是可能的不拆卸燃具的主要部件），还可在燃烧

器头上点燃。如果燃烧可以在这些条件下保持下去，试验继续 15 min。

c) 当燃烧器以其额定热负荷正运行时，如果燃烧不能保持在喷嘴或燃烧器内部，试验利用减少

压力继续下去，直到燃烧可以保持下去为止，但在最小压力时停止。如果燃气流量控制器有

低流量档位，而且如果先前试验不能做到燃烧在喷嘴或燃烧器内部保持，则试验使用在降低

流量档位的燃气流量控制器重复进行。燃烧器检查是否符合 6.8的规定。

7.10　预清扫试验

7.10.1　 预清扫排气量

a) 在冷机状态下测量排气管出口的流量；

b) 在冷机和停机状态下，风机按实际预清扫状态供电；

c) 把实测的流量折算成标准状态值；

d) 与制造商给出的燃烧室容积比较。

检查是否符合6.9条要求。

7.10.2　预清扫时间

a）器具按7.1.3条安装；

b）试验风机启动至点火开始的时间间隔。

检查是否符合6.9条要求。

7.11　表面温升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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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0-1燃气，点燃全部燃烧器运行30min后，用温度计检测各部位的表面温度，检查是否符合

6.10的规定。

7.12　电气性能试验

除耐潮湿外按GB 4706.1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耐潮湿试验：

采用图7所以装置进行试验，试验期间，水压应调整到是谁从玩地捡起150mm，对于通常在地面上

使用的燃具，碗放在地面上；其它燃具，碗放在低于燃具最底边50mm的水平承面上，然后使碗环燃燃

具移动，以便使水能从各个方向溅到燃具上，应注意不得直接向燃具喷射。

图 7　溅水装置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2　出厂检验

8.2.1　逐台检验

燃具出厂前应逐台检验下列项目：

a) 外观；

b) 密封性；

c) 主火燃烧器火焰稳定性；

d) 点火燃烧器火焰稳定性；

e) 熄火保护装置；

f) 点火率；

g) 电气性能；

h) 标识。

8.2.2　抽样检验

8.2.2.1　产品批量检查验收时，执行抽样检验。

8.2.2.2　抽样方案应符合 GB/T 2828.2的规定，使用模式 A。若产品批量不符合 GB/T 2828.2中模式

A的规定，应对全部产品进行检验。

8.2.2.3　应明确企业出厂检验的负责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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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4　对不接收批进行百分之百检验，将发现的不合格品剔除或修理好后，允许再次提交检验。

8.2.2.5　检验项目除 8.2.1规定的项目外，还应检验热负荷准确度、干烟气中 CO（α=1）、特殊工况

下 CO（α=1）、稳压性能和运行噪声。

8.3　型式检验

8.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b) 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c)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d) 产品停产 1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8.3.2　型式检验项目应为本文第 5、6、9章和 10.1条规定的全部项目。

8.3.3　判定原则

单台样机检验检验时，应按以下判定原则执行：

——有一项不符合强制性条款规定时，即判定该样机不合格；

——有一项或几项不符合推荐性条款规定时，检验报告中应注明该样机不符合标准的相关内容。

9　标识、警示和使用说明书

9.1　标识

9.1.1　每台燃具应有铭牌，且应牢固、耐用，并能长期地固定在燃具醒目的位置上。

9.1.2　铭牌应符合 GB/T 13306的规定，并应包含下列信息：

a) 产品名称和型号；

b) 适用燃气种类；

c) 燃气额定压力，单位为 kPa；
d) 额定热负荷，单位为 kW；

e) 对于有用电要求的燃具，应标有电源性质，直流“ ”，交流“～”；额定电压，单位为

V；额定功率，单位为 kW；

f) 运行噪声等级；

g) 制造商名称；

h) 生产编号或日期。

9.2　警示

燃具上应有醒目的专用警示牌,且应牢固、耐用、长期保留，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其它燃气；

b) 通风要求和安装环境要求；

c) 使用交流电的燃具应安全接地，并应设有过流保护和漏电保护装置；

d) 用户使用前应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

9.3　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的编写应符合GB/T 9969的规定，应包含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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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结构和工作原理；

b) 技术参数，并应说明主要材料牌号；

c) 燃具启动和停止操作说明；

d) 安装说明；

e) 常见故障和排除方法；

f) 指出燃具的安装、气种转换和调节应由制造商认可的专业人员进行；

g) 强调应由专业人员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

h) 电源线连接方式及说明；

i) 用户应遵守下列警告事项：

——安装不当会引起对人身及财产的危害；

——燃具安装应严格按说明书要求和相关规定执行；

——只有制造商授权的代理商或专业技术人员才可以维修、更换零部件；

——不应拆动燃具上的任何密封件；

——非操作人员不应操作燃具。

10　包装、运输和贮存

10.1　包装 

10.1.1　包装箱应牢固，包装后应适合陆路、水路和空中运输与装卸要求。包装外面应标明产品名称、

型号、使用燃气种类、重量和出厂日期。

10.1.2　包装箱内应有产品使用说明书、产品质量合格证和装箱清单。

10.1.3　包装箱上应有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10.2　运输

10.2.1　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剧烈震动、挤压、雨淋及化学物品的侵蚀。

10.2.2　搬运时严禁滚动和抛掷。

10.3　贮存

燃具应贮存在干燥通风、周围无腐蚀性气体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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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燃气管路的组成

A.1　最低要求

——使用或不使用风扇的燃具，但使用长明的或交替的点火的燃烧器；

——使用风扇和预吹扫的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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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使用风扇，不用长明的或交替的点火燃烧器并不预吹扫的燃具最低要求：

图例   BA — 点火燃烧器



CJ/T 451—2014

28

注：单个气路上的两个 C 级阀可用同时关闭的一个 B 级和一个 D’级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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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支持 GB 16914-2003基本要求的条款对应表

表B.1给出了本标准支持GB 16914-2003基本要求的条款对应表。

表 B.1　本标准支持 GB 16914-2003基本要求的条款对应表

GB 16914-2003条款 基本要求内容 本标准对应条款

4.1 一般条件

4.1.1 操作安全性 5.1.2.1、5.1.2.2、5.1.2.3、5.1.2.4

4.1.2 说明书和专用警示标识 9

4.1.3 安装技术说明书 9.3.1

4.1.4 用户使用说明书 9.2.2、9.3.2

4.1.5 专用警示标识（燃具和包装上） 9.1.1、9.1.2

4.1.6 器具配件 5.1.1.7、5.1.1.13

4.2 材料

4.2.1 材料特性 5.2.1

4.2.2 材料保证书 5.2.2

4.3 设计与结构

4.3.1 总则

4.3.1.1 可靠性、安全性和耐久性 5.1.1.5、5.1.2.6、5.2、6

4.3.1.2 排烟冷凝 ——

4.3.1.3 爆炸的危险性 5.1.2.6

4.3.1.4 水渗漏 ——

4.3.1.5 辅助能源正常波动 6

4.3.1.6 辅助能源异常波动 ——

4.3.1.7 交流电的危害性 6

4.3.1.8 承压部件 ——

4.3.1.9 控制和调节装置故障 6

4.3.1.10 安全装置功能 5.1.2.5、6

4.3.1.11 制造商规定的零件锁定保护 5.1.1.5

4.3.1.12 手柄和其他控制钮的标识 5.1.1.6、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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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续）

GB 16914-2003条款 基本要求内容 本标准对应条款

4.3.2 燃气意外释放

4.3.2.1 燃气泄漏的危险 6

4.3.2.2 燃具内燃气堆积的危险 5.1.2.4、5.1.2.5、9.2.1

4.3.2.3 防止房间的燃气堆积 ——

4.3.3 点火的稳定性、安全性
5.1.1.9、5.1.1.10、5.1.1.11、

5.1.2.1、5.1.2.8

4.3.4 燃烧

4.3.4.1 火焰的稳定性和烟气排放 6

4.3.4.2 燃烧产物意外排放 ——

4.3.4.3 倒烟时排烟的安全性 5.1.1.3

4.3.4.4 无烟道燃具确保房间内CO不超标 6

4.3.5 能源的合理使用 6

4.3.6 温度

4.3.6.1 安装部位及附近表面温升的安全性 ——

4.3.6.2 操作部件温升的安全性 6

4.3.6.3 燃具外表面温升安全性 6

4.3.7 食品和生活用水安全 5.2.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